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

本次重组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——上市公司筹划和

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》第四条规定的核查意见 

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拟通过新设的全

资子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贺利氏光伏银浆事业部相关资产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交易”）。贺利氏光伏银浆事业部相关资产具体包括：（1）贺利氏光伏（上海）有

限公司 100%股权、贺利氏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对贺利氏光伏（上海）有限公

司的债权；（2）贺利氏光伏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；（3）Heraeus 

Photovoltaics Singapore Pte. Ltd. 100%股权（三家公司以下合称“标的公司”）。根

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独立财务顾问”）作为上市公司本次重

组的独立财务顾问，对本次重组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——上市公司

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》第四条规定进行了核查，并发表如下核查

意见：  

1、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、环保、行业准入、用地、规划、建设施工等有关

报批事项。本次交易涉及的尚需审批的事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一节之“五、本次

交易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”中披露，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

示； 

2、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为贺利氏光伏银浆事业部，标的公司不存在出资

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，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标的股权的完整权利，不存

在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； 

3、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，有利于公司在人员、采购、生

产、销售、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。 

4、上市公司作为西南地区环保水务行业的民营龙头企业，凭借运营管理“光

伏产业园”污水处理项目等，在光伏与储能新能源领域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储备与

客户资源，且上市公司总部与光伏行业龙头企业通威股份、宜宾英发等企业总部



所在地接近，可以凭借地域优势提升标的公司的客户响应速度，增强客户粘性。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司如能充分利用自身在光伏产业的资源优势和管理能力，以

光伏银浆产业为切入点，推动产业链的协同效应，为公司在光伏领域的长远业务

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资源基础，有效实施整合和资源互补，同时影响标

的公司业绩下滑的不利因素逐步消除，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将有所好转，则从长期

发展角度看，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提高抗风险能力与持续经营能力，增强独

立性、减少关联交易、避免同业竞争。 

综上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，本次重组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—

—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》第四条规定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本次重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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